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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 “海丝”核心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要发挥福建 “多区叠加”的政策优势，先行先试，加大

金融创新、服务贸易、跨境电商、工程承包、产能输出、人文

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力度，进一步深入推动 “海丝”核心区科

学发展、跨越发展。

１．发挥政策优势，推动资本双向流动。当前福建面临
“多区叠加”的政策机遇，要发挥好 “海丝”核心区与福建自

贸区、福厦泉自主创新试验区、福州新区等试点示范区的联动

效果。特别是以福建自贸区为对外合作平台，通过投资便利化

改革、服务业开放、金融创新等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资本双向

流动。要适应当前我国从 “人口红利”向 “资本红利”转型

的趋势，加大境内资本 “走出去”。２０１６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福建要从以

往过于注重 “引进来”，转向鼓励更多的省内企业 “走出去”，

加大对 “海丝”沿线国家的投资。要积极推动省属国企、民

企龙头企业赴海外投资，有效利用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２．加强产业合作，推动 “优势产能”走出去。面对当前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福建省要推进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

东南亚转移，比如纺织服装和鞋业、食品加工行业等，加强本

省钢铁、造船、玻璃、建材、水泥产业与 “海丝”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合作。当然，不仅要推动传统产业 “走出去”，更要

推动先进制造业 “走出去”。当前 “海丝”沿线不少国家，当

地的电子信息产业相对落后，一些地方智能化设备缺乏，发电

设备、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屏、防盗监视设备等产能不足，在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智能交能、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

等前沿领域基本是空白，为福建省的这类企业提供了重要的

市场机遇，要引导这类先进制造企业开拓 “海丝”沿线国家

市场。此外，支持福建省龙头企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

等地设立研发中心或海外营销贸易中心，提升研发设计能力，

推动全省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两端攀升。积极组织企业参加

广交会、东盟博览会、东盟国家福建商品展，在 “海丝”沿

线国家举办福建特色商品 “海丝”行系列活动。建设一批跨

境电商产业园和 Ｏ２０体验馆，推动跨境企业在沿线国家设立
海外公共仓、分拨中心，支持本地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做大国

际贸易。

３．深化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加快建设一批境外产业园。
积极推进福建与沿线国家在企业、产业、园区方面的合作，重

点推动石油化工、食品加工、特殊钢铁、机械装备、汽车汽

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和生态环保产业等

重大产业项目对接合作，开展针对东盟、中东、中亚、南美及

欧洲的国际招商、投资、贸易合作。从福建省引资来源地看，

重点是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同时，既要针对福建的优势产业

引资，也要针对福建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引资，吸引冷链物

流、高端医疗、管理咨询、资产管理公司来闽拓展市场。在境

外园区建设上，建议以泰国南部的宋卡府港口或北部的罗勇府

港口为核心，建设福建的境外产业园；也可以在马来西亚的古

晋、诗巫、新山等华人集中的城市发展福建的远洋渔业捕捞与

加工基地，尤其是渔业加工基地和冷库建设，要尽快落地。除

了在境外设立产业园，还可以在福建省设立境外产业园。比如

在云霄县设立印尼产业园，或在平潭设立泰国产业园，构建与

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平台。

４．拓展文化交流，扩大人员往来。深度挖掘福建 “海丝”

文化，大力传承弘扬、保护开发 “海丝”文化遗产，在文化

交流上先行先试。加强与东盟国家民间信仰渊源的考证和交

流，加大对闽南侨批等 “海丝”历史记忆载体的保护力度。

进一步挖掘泉州港、月港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大历史遗迹保

护，修缮月港遗址公园，加快推动联合申报 “海上丝路”世

界文化遗产。加强与 “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科技、

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力争福建成为对非

洲、东南亚国家进行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基地。推进传统文化

艺术 “走出去”，在境外举办 “海丝”研讨会等系列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发挥福建省华人华侨的优势，打好 “侨”牌，积

极在沿线国家举行文化宣传周活动，加强与华人会馆的联系，

鼓励本省艺术团体到沿线国家进行演出或展览，推动 《丝海

梦寻》等优秀作品到新加破、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表演。要加大在 《星洲日报》、《暹罗日报》等海外传媒的宣

传力度，以此传播 “福建声音”，讲好 “海丝”故事。同时，

要培育一批民间 “使者”，积极牵线搭桥，解决两边面临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

５．加强组织保障，提高抗风险能力。创新开放合作机制，
强化政府间交流机制，建立国内合作共建机制，打造重大合作

平台。要采用坦诚交流、务实合作的方式，以成功的合作项目

取得与 “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信互利，以成功的案

例证明双方合作的利益和成效。政府有责任对 “走出去”的企

业给予符合国际惯例的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建议建立 “海丝”

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和 “海丝”投资风险专项基金，组织专门机

构和专业人才研究分析和适时发布 “海丝”投资机会与风险信

息，基金由政府、“走出去”企业各出一些，社会机构捐助一

些，对 “走出去”的企业遇到不可抗力、非企业经营不善造成

的经济损失时给予适当的补偿。此外，建议福建企业以联盟的

形式走出去，比如晋江的著龙国际企业联盟就由上百家的小企

业联合组成，一起开拓东欧纺织服装市场，取得良好效果。因

此，深化 “海丝”核心区建设，必须利用好区位优势，扬长避

短，多措并举，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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